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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0/2021_2022__E8_80_83_E

8_AF_95_E6_8C_87_E5_c48_580569.htm [颁布单位]中央职称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 [颁布文号]（86）职改字第56号 [颁布日

期]1986.04.10 [实施日期]1986.04.10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制度的文件精神，为了合理使用会计人员，促进人才合理流

动，充分发挥会计人员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会计专业职务，由各单位根据会计工作

需要，在规定的限额和批准的编制内设置。 第三条 会计专业

职务名称定为：高级会计师、会计师、助理会计师、会计员

。高级会计师为高级职务，会计师为中级职务，助理会计师

、会计员为初级职务。 第四条 各级国家机关对会计专业职务

实行任命制。实行任命制的部门和单位应按干部管理权限，

由行政领导向被任命的会计专业人员颁发任命书。 各事业单

位对会计专业职务一般实行聘任制。行政领导应向受聘的会

计专业人员颁发聘书，双方签定聘约，确定聘期，以及续聘

、解聘、辞聘等事宜。 三线、边远地区和不具备聘任条件的

事业单位可以实行任命制，但应创造条件逐步实行聘任制。 

第五条 会计人员在担任专业职务期间，按照会计专业职务的

工资标准，领取相应的专业职务工资。 第二章 专业职务的任

职条件 第六条 会计专业人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七条 会计人

员的基本条件： 1.初步掌握财务会计知识和技能。 2.熟悉并



能按照执行有关会计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 3.能担负一个岗

位的财务会计工作。 4.大学专科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在财

务会计工作岗位上见习一年期满。 第八条 助理会计师的基本

条件： 1.掌握一般的财务会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2.熟悉

并能正确执行有关的财经方针、政策和财务会计法规、制度

。 3.能担负一个方面或某个重要岗位的财务会计工作。 4.取

得硕士学位，或取得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结业证书，具

备履行助理会计师职责的能力；大学本科毕业，在财务会计

工作岗位上见习一年期满；大学专科毕业并担任会计员职务

二年以上；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并提任会计员职务四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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